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79號

異  議  人  胡文豪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代  理  人  傅祥原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

月28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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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8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4月2日送達異議人之送達

代收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看雙方完整的調解筆錄，即可知相對人給付之意思及並無件

之情形「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

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

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

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

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

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

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前後

完整觀知，即可知本案確係給付之意且條件均已成就。

　㈡保險為最大的善意契約，本案和解後相對人已給付多次，根

本無相對人所稱條件未成就之情形，否則先前何以給付。且

就強制執行部分，先前就已經執行過一次，本次是第二次執

行，更無不可執行之理。

　㈢本案當時訴訟的爭點就是在於保險契約並未要求要提供病歷

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實務判決也有不

同看法，經過鑑定也無法判斷，是經過雙方各退一步達成調

解，雙方的共識內容也寫在調解筆錄裡面，具體約明如果是

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復健的藥物治療，由遠雄公司

賠付每次最高十天的金額，超過十天則不予賠付，不需提供

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以避免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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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還要訴訟之無謂司法困擾，以減少理賠天數來簡化流

程。另上開疾病以外的則需要經過遠雄公司進行實質審核之

後以必要性給付，此部分文意十分清楚，調解筆錄已經明確

記載，只要有下背痛等疾病，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

之義務，此也為傳統有上限金額給付之寫法，實已無疑。

　㈣原裁定認為筆錄「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

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

為強制執行之請求」。惟查：⒈例如撫養費案件中也常見

「子女醫療費用男方同意最高金額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

元」，也無人認為這是約定最高額，是否給付還要另外訴

訟，且如果訴訟，與本案相同，也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除

浪費司法資源，也根本違反雙方約定之目的。⒉再者本案能

請求最高10天，然實際請求內容本來就是看實際住院天數來

決定，尚未確定住院天數，自無可能有具體金額，所以才會

寫上限10天，一般也是以此種寫法來表示如上所示。⒊另由

上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如果是相同下背痛等疾病再次住院

復健物治療，遠雄公司會給付最高每次十天的保險金，這本

來就是給付的約定，也沒有其他的條件，條件也已經成就，

就是「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

療」，遠雄公司就要給付高10天的保險理賠金，相對人主張

條件未成就，然調解筆錄根本無其他條件，更足證相對人所

稱根本不可採。且如果訴訟，更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此部

分可詢問相對人，即可知孰是孰非。⒋當初目的就是要避免

雙方未來無謂的爭訟，遠雄公司主張此部分並非給付之約

定，只是條件約定，根本與文意不合，且條件均已經成就，

本來就有給付義務。⒌筆錄明確記載「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

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

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

下背痛或下背痛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

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調解筆

錄已載明其他疾病部分則需要病歷讓相對人來認定其理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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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相對人主張異議人還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核後，依

必要性給付，認為此條件未成就，更足證其所述與筆錄內容

不符。

　㈤所以調解筆錄第二點後段也載明「上開疾病之外，『則』提

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所以是

下背痛等疾病以外，才要提供病歷，本案調解的內容十分明

確，且本案條件也已經成就，本來就可以執行遠雄公司承諾

之10天內部分給付款，遠雄公司要求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

後，依必要性給付，或去進行訴訟，根本與調解的文意不

合，也不知此要求之目的，因為條件都已經成就，此部分也

無需病歷進行實質必要的認定，此為雙方內容所載，下背痛

之外部分才有提供病歷進行必要性審查問題，就算訴訟，法

官也無審酌空間，也根本浪費司法訴訟資源，且在調解筆錄

已經明確記載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意思，原裁定

就此容有誤會。

　㈥本案文意清楚，條件也成就，相對人將調解文字切割，斷章

取義，實非可採，且本案觀諸調解筆錄，條件也已成就，調

解筆錄也無載明其他條件，遠雄稱條件未成就，所稱條件根

本也不合法，實有違反不得故為之爭執之情況，且此為保險

常見之和解態樣，遠雄公司也應多有所處理，先前也多有理

賠，如果照相對人說法，根本是昨非今是，此實違反誠信原

則。　　

三、按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件

成就、期限屆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

法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執行名義附有條件，係指執行

名義內容關於債務人之給付，繫於一定事實之到來。債權人

持附有條件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條件業已成

就，倘債務人對該條件是否成就有所爭執，尚非執行法院依

形式審查所可認定者，除另件起訴以求解決外，不得率予強

制執行（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633號、110年度台抗字第

442號、第1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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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保險簡調字第1號調解

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對相對

人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經本院民

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

件受理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即債權人

所提出之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記載「因脊椎或椎間盤疾

病合併神經壓迫、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

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每次

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然其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

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

載，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再者異議人亦未先行向相

對人聲請上開給付，其聲請難認為合法為由，裁定駁回異議

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㈡異議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主張異議人

分別於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因下背痛住院15日，及

11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因下背痛住院14日，應依調解

筆錄第2條約款內容，每次最高給付10日，2次每次10日，合

計20日，是相對人應依執行名義給付異議人20日之保險給

付，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4,000元、及保

險契約第11條約定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每日2,000元合計每

日6,000元，20日共計12萬元之保險給付，而請求相對人給

付異議人12萬元（見司執卷第7、8頁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記

載）。系爭調解筆錄（聲請人為異議人）第2條約款為

「（聲請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

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

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

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

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

(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

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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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執卷第13頁）。足徵本件執行名義附有異議人「日後在保

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

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治療

（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日）」之停止條件，自應待條件

（異議人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

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成

就後始得就每次住院最高日數10日計算保險給付而為強制執

行。

　㈢異議人另提出聲證四之2紙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

（見司執卷第29、31頁），分別僅記載異議人「診斷：下背

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出

院」、「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7月22

日至113年8月5日出院」。惟查，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異

議人患有「下背痛、高尿酸血症」與住院期間，其內容是否

構成系爭調解筆錄所載「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

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

及藥物治療」，亦即異議人是否因下背痛導致再次住院「復

健『及』藥物治療」，尚屬有疑。況且，相對人對系爭調解

筆錄條件是否成就已具狀有所爭執，且屬執行名義實體內容

之爭執（見司執卷第69、70頁相對人聲明異議狀記載「本件

異議人之住院原因，究屬『下背痛』抑或『高尿酸血症』，

又兩者之比重為何，有無住院必要性等，應屬異議人須另行

起訴請求，並由法院實體審查之範疇，異議人遽為強制執行

之聲請，顯有違誤」），已非本院民事執行處所能審認，需

經事實審法院為實體調查證據，兩造進行攻防辯論後，始得

認定。揆諸前開說明，異議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

款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從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

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異議

人猶執本件給付條件均已成就之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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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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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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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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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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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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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79號
異  議  人  胡文豪  


相  對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代  理  人  傅祥原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8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8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4月2日送達異議人之送達代收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看雙方完整的調解筆錄，即可知相對人給付之意思及並無件之情形「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前後完整觀知，即可知本案確係給付之意且條件均已成就。
　㈡保險為最大的善意契約，本案和解後相對人已給付多次，根本無相對人所稱條件未成就之情形，否則先前何以給付。且就強制執行部分，先前就已經執行過一次，本次是第二次執行，更無不可執行之理。
　㈢本案當時訴訟的爭點就是在於保險契約並未要求要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實務判決也有不同看法，經過鑑定也無法判斷，是經過雙方各退一步達成調解，雙方的共識內容也寫在調解筆錄裡面，具體約明如果是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復健的藥物治療，由遠雄公司賠付每次最高十天的金額，超過十天則不予賠付，不需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以避免雙方日後還要訴訟之無謂司法困擾，以減少理賠天數來簡化流程。另上開疾病以外的則需要經過遠雄公司進行實質審核之後以必要性給付，此部分文意十分清楚，調解筆錄已經明確記載，只要有下背痛等疾病，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義務，此也為傳統有上限金額給付之寫法，實已無疑。
　㈣原裁定認為筆錄「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惟查：⒈例如撫養費案件中也常見「子女醫療費用男方同意最高金額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也無人認為這是約定最高額，是否給付還要另外訴訟，且如果訴訟，與本案相同，也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除浪費司法資源，也根本違反雙方約定之目的。⒉再者本案能請求最高10天，然實際請求內容本來就是看實際住院天數來決定，尚未確定住院天數，自無可能有具體金額，所以才會寫上限10天，一般也是以此種寫法來表示如上所示。⒊另由上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如果是相同下背痛等疾病再次住院復健物治療，遠雄公司會給付最高每次十天的保險金，這本來就是給付的約定，也沒有其他的條件，條件也已經成就，就是「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公司就要給付高10天的保險理賠金，相對人主張條件未成就，然調解筆錄根本無其他條件，更足證相對人所稱根本不可採。且如果訴訟，更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此部分可詢問相對人，即可知孰是孰非。⒋當初目的就是要避免雙方未來無謂的爭訟，遠雄公司主張此部分並非給付之約定，只是條件約定，根本與文意不合，且條件均已經成就，本來就有給付義務。⒌筆錄明確記載「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調解筆錄已載明其他疾病部分則需要病歷讓相對人來認定其理賠必要性，相對人主張異議人還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認為此條件未成就，更足證其所述與筆錄內容不符。
　㈤所以調解筆錄第二點後段也載明「上開疾病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所以是下背痛等疾病以外，才要提供病歷，本案調解的內容十分明確，且本案條件也已經成就，本來就可以執行遠雄公司承諾之10天內部分給付款，遠雄公司要求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後，依必要性給付，或去進行訴訟，根本與調解的文意不合，也不知此要求之目的，因為條件都已經成就，此部分也無需病歷進行實質必要的認定，此為雙方內容所載，下背痛之外部分才有提供病歷進行必要性審查問題，就算訴訟，法官也無審酌空間，也根本浪費司法訴訟資源，且在調解筆錄已經明確記載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意思，原裁定就此容有誤會。
　㈥本案文意清楚，條件也成就，相對人將調解文字切割，斷章取義，實非可採，且本案觀諸調解筆錄，條件也已成就，調解筆錄也無載明其他條件，遠雄稱條件未成就，所稱條件根本也不合法，實有違反不得故為之爭執之情況，且此為保險常見之和解態樣，遠雄公司也應多有所處理，先前也多有理賠，如果照相對人說法，根本是昨非今是，此實違反誠信原則。　　
三、按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件成就、期限屆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執行名義附有條件，係指執行名義內容關於債務人之給付，繫於一定事實之到來。債權人持附有條件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條件業已成就，倘債務人對該條件是否成就有所爭執，尚非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所可認定者，除另件起訴以求解決外，不得率予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633號、110年度台抗字第442號、第1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保險簡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對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即債權人所提出之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記載「因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然其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再者異議人亦未先行向相對人聲請上開給付，其聲請難認為合法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㈡異議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主張異議人分別於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因下背痛住院15日，及11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因下背痛住院14日，應依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內容，每次最高給付10日，2次每次10日，合計20日，是相對人應依執行名義給付異議人20日之保險給付，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4,000元、及保險契約第11條約定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每日2,000元合計每日6,000元，20日共計12萬元之保險給付，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見司執卷第7、8頁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記載）。系爭調解筆錄（聲請人為異議人）第2條約款為「（聲請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見司執卷第13頁）。足徵本件執行名義附有異議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日）」之停止條件，自應待條件（異議人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成就後始得就每次住院最高日數10日計算保險給付而為強制執行。
　㈢異議人另提出聲證四之2紙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司執卷第29、31頁），分別僅記載異議人「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出院」、「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出院」。惟查，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異議人患有「下背痛、高尿酸血症」與住院期間，其內容是否構成系爭調解筆錄所載「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亦即異議人是否因下背痛導致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尚屬有疑。況且，相對人對系爭調解筆錄條件是否成就已具狀有所爭執，且屬執行名義實體內容之爭執（見司執卷第69、70頁相對人聲明異議狀記載「本件異議人之住院原因，究屬『下背痛』抑或『高尿酸血症』，又兩者之比重為何，有無住院必要性等，應屬異議人須另行起訴請求，並由法院實體審查之範疇，異議人遽為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違誤」），已非本院民事執行處所能審認，需經事實審法院為實體調查證據，兩造進行攻防辯論後，始得認定。揆諸前開說明，異議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從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異議人猶執本件給付條件均已成就之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79號

異  議  人  胡文豪  



相  對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代  理  人  傅祥原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

月28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8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4月2日送達異議人之送達代

    收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

    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看雙方完整的調解筆錄，即可知相對人給付之意思及並無件

    之情形「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

    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

    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

    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

    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

    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

    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前後完

    整觀知，即可知本案確係給付之意且條件均已成就。

　㈡保險為最大的善意契約，本案和解後相對人已給付多次，根

    本無相對人所稱條件未成就之情形，否則先前何以給付。且

    就強制執行部分，先前就已經執行過一次，本次是第二次執

    行，更無不可執行之理。

　㈢本案當時訴訟的爭點就是在於保險契約並未要求要提供病歷

    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實務判決也有不

    同看法，經過鑑定也無法判斷，是經過雙方各退一步達成調

    解，雙方的共識內容也寫在調解筆錄裡面，具體約明如果是

    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復健的藥物治療，由遠雄公司

    賠付每次最高十天的金額，超過十天則不予賠付，不需提供

    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以避免雙方

    日後還要訴訟之無謂司法困擾，以減少理賠天數來簡化流程

    。另上開疾病以外的則需要經過遠雄公司進行實質審核之後

    以必要性給付，此部分文意十分清楚，調解筆錄已經明確記

    載，只要有下背痛等疾病，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

    義務，此也為傳統有上限金額給付之寫法，實已無疑。

　㈣原裁定認為筆錄「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

    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

    為強制執行之請求」。惟查：⒈例如撫養費案件中也常見「

    子女醫療費用男方同意最高金額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

    」，也無人認為這是約定最高額，是否給付還要另外訴訟，

    且如果訴訟，與本案相同，也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除浪費

    司法資源，也根本違反雙方約定之目的。⒉再者本案能請求

    最高10天，然實際請求內容本來就是看實際住院天數來決定

    ，尚未確定住院天數，自無可能有具體金額，所以才會寫上

    限10天，一般也是以此種寫法來表示如上所示。⒊另由上開

    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如果是相同下背痛等疾病再次住院復健

    物治療，遠雄公司會給付最高每次十天的保險金，這本來就

    是給付的約定，也沒有其他的條件，條件也已經成就，就是

    「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

    ，遠雄公司就要給付高10天的保險理賠金，相對人主張條件

    未成就，然調解筆錄根本無其他條件，更足證相對人所稱根

    本不可採。且如果訴訟，更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此部分可

    詢問相對人，即可知孰是孰非。⒋當初目的就是要避免雙方

    未來無謂的爭訟，遠雄公司主張此部分並非給付之約定，只

    是條件約定，根本與文意不合，且條件均已經成就，本來就

    有給付義務。⒌筆錄明確記載「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

    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

    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

    或下背痛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

    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調解筆錄已載明

    其他疾病部分則需要病歷讓相對人來認定其理賠必要性，相

    對人主張異議人還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

    付，認為此條件未成就，更足證其所述與筆錄內容不符。

　㈤所以調解筆錄第二點後段也載明「上開疾病之外，『則』提供

    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所以是下

    背痛等疾病以外，才要提供病歷，本案調解的內容十分明確

    ，且本案條件也已經成就，本來就可以執行遠雄公司承諾之

    10天內部分給付款，遠雄公司要求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後

    ，依必要性給付，或去進行訴訟，根本與調解的文意不合，

    也不知此要求之目的，因為條件都已經成就，此部分也無需

    病歷進行實質必要的認定，此為雙方內容所載，下背痛之外

    部分才有提供病歷進行必要性審查問題，就算訴訟，法官也

    無審酌空間，也根本浪費司法訴訟資源，且在調解筆錄已經

    明確記載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意思，原裁定就此

    容有誤會。

　㈥本案文意清楚，條件也成就，相對人將調解文字切割，斷章

    取義，實非可採，且本案觀諸調解筆錄，條件也已成就，調

    解筆錄也無載明其他條件，遠雄稱條件未成就，所稱條件根

    本也不合法，實有違反不得故為之爭執之情況，且此為保險

    常見之和解態樣，遠雄公司也應多有所處理，先前也多有理

    賠，如果照相對人說法，根本是昨非今是，此實違反誠信原

    則。　　

三、按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件

    成就、期限屆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

    法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執行名義附有條件，係指執行

    名義內容關於債務人之給付，繫於一定事實之到來。債權人

    持附有條件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條件業已成

    就，倘債務人對該條件是否成就有所爭執，尚非執行法院依

    形式審查所可認定者，除另件起訴以求解決外，不得率予強

    制執行（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633號、110年度台抗字第

    442號、第1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保險簡調字第1號調解

    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對相對

    人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經本院民

    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

    件受理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即債權人

    所提出之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記載「因脊椎或椎間盤疾

    病合併神經壓迫、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

    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每次

    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然其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

    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

    ，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再者異議人亦未先行向相對

    人聲請上開給付，其聲請難認為合法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

    強制執行之聲請。

　㈡異議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主張異議人分

    別於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因下背痛住院15日，及11

    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因下背痛住院14日，應依調解筆

    錄第2條約款內容，每次最高給付10日，2次每次10日，合計

    20日，是相對人應依執行名義給付異議人20日之保險給付，

    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4,000元、及保險契

    約第11條約定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每日2,000元合計每日6,0

    00元，20日共計12萬元之保險給付，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

    人12萬元（見司執卷第7、8頁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記載）。

    系爭調解筆錄（聲請人為異議人）第2條約款為「（聲請人

    ）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

    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

    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

    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

    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

    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

    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見司執卷第13頁

    ）。足徵本件執行名義附有異議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

    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

    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治療（每次最高給

    付天數為10日）」之停止條件，自應待條件（異議人因(一)

    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

    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成就後始得就每次

    住院最高日數10日計算保險給付而為強制執行。

　㈢異議人另提出聲證四之2紙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

    見司執卷第29、31頁），分別僅記載異議人「診斷：下背痛

    、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出院

    」、「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7月22日

    至113年8月5日出院」。惟查，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異議

    人患有「下背痛、高尿酸血症」與住院期間，其內容是否構

    成系爭調解筆錄所載「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

    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

    藥物治療」，亦即異議人是否因下背痛導致再次住院「復健

    『及』藥物治療」，尚屬有疑。況且，相對人對系爭調解筆錄

    條件是否成就已具狀有所爭執，且屬執行名義實體內容之爭

    執（見司執卷第69、70頁相對人聲明異議狀記載「本件異議

    人之住院原因，究屬『下背痛』抑或『高尿酸血症』，又兩者之

    比重為何，有無住院必要性等，應屬異議人須另行起訴請求

    ，並由法院實體審查之範疇，異議人遽為強制執行之聲請，

    顯有違誤」），已非本院民事執行處所能審認，需經事實審

    法院為實體調查證據，兩造進行攻防辯論後，始得認定。揆

    諸前開說明，異議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

    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從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異議人猶執本

    件給付條件均已成就之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79號

異  議  人  胡文豪  



相  對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代  理  人  傅祥原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8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8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4月2日送達異議人之送達代收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看雙方完整的調解筆錄，即可知相對人給付之意思及並無件之情形「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前後完整觀知，即可知本案確係給付之意且條件均已成就。

　㈡保險為最大的善意契約，本案和解後相對人已給付多次，根本無相對人所稱條件未成就之情形，否則先前何以給付。且就強制執行部分，先前就已經執行過一次，本次是第二次執行，更無不可執行之理。

　㈢本案當時訴訟的爭點就是在於保險契約並未要求要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實務判決也有不同看法，經過鑑定也無法判斷，是經過雙方各退一步達成調解，雙方的共識內容也寫在調解筆錄裡面，具體約明如果是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復健的藥物治療，由遠雄公司賠付每次最高十天的金額，超過十天則不予賠付，不需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以避免雙方日後還要訴訟之無謂司法困擾，以減少理賠天數來簡化流程。另上開疾病以外的則需要經過遠雄公司進行實質審核之後以必要性給付，此部分文意十分清楚，調解筆錄已經明確記載，只要有下背痛等疾病，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義務，此也為傳統有上限金額給付之寫法，實已無疑。

　㈣原裁定認為筆錄「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惟查：⒈例如撫養費案件中也常見「子女醫療費用男方同意最高金額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也無人認為這是約定最高額，是否給付還要另外訴訟，且如果訴訟，與本案相同，也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除浪費司法資源，也根本違反雙方約定之目的。⒉再者本案能請求最高10天，然實際請求內容本來就是看實際住院天數來決定，尚未確定住院天數，自無可能有具體金額，所以才會寫上限10天，一般也是以此種寫法來表示如上所示。⒊另由上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如果是相同下背痛等疾病再次住院復健物治療，遠雄公司會給付最高每次十天的保險金，這本來就是給付的約定，也沒有其他的條件，條件也已經成就，就是「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公司就要給付高10天的保險理賠金，相對人主張條件未成就，然調解筆錄根本無其他條件，更足證相對人所稱根本不可採。且如果訴訟，更不知還要審查何條件，此部分可詢問相對人，即可知孰是孰非。⒋當初目的就是要避免雙方未來無謂的爭訟，遠雄公司主張此部分並非給付之約定，只是條件約定，根本與文意不合，且條件均已經成就，本來就有給付義務。⒌筆錄明確記載「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調解筆錄已載明其他疾病部分則需要病歷讓相對人來認定其理賠必要性，相對人主張異議人還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認為此條件未成就，更足證其所述與筆錄內容不符。

　㈤所以調解筆錄第二點後段也載明「上開疾病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所以是下背痛等疾病以外，才要提供病歷，本案調解的內容十分明確，且本案條件也已經成就，本來就可以執行遠雄公司承諾之10天內部分給付款，遠雄公司要求要提供病歷進行實質審後，依必要性給付，或去進行訴訟，根本與調解的文意不合，也不知此要求之目的，因為條件都已經成就，此部分也無需病歷進行實質必要的認定，此為雙方內容所載，下背痛之外部分才有提供病歷進行必要性審查問題，就算訴訟，法官也無審酌空間，也根本浪費司法訴訟資源，且在調解筆錄已經明確記載最高給付天數十天，已有給付之意思，原裁定就此容有誤會。

　㈥本案文意清楚，條件也成就，相對人將調解文字切割，斷章取義，實非可採，且本案觀諸調解筆錄，條件也已成就，調解筆錄也無載明其他條件，遠雄稱條件未成就，所稱條件根本也不合法，實有違反不得故為之爭執之情況，且此為保險常見之和解態樣，遠雄公司也應多有所處理，先前也多有理賠，如果照相對人說法，根本是昨非今是，此實違反誠信原則。　　

三、按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件成就、期限屆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執行名義附有條件，係指執行名義內容關於債務人之給付，繫於一定事實之到來。債權人持附有條件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條件業已成就，倘債務人對該條件是否成就有所爭執，尚非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所可認定者，除另件起訴以求解決外，不得率予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633號、110年度台抗字第442號、第12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保險簡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對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974號給付保險金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即債權人所提出之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記載「因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然其所載僅為理賠之上限，亦並未就給付之內容要件及金額等為具體、明確且適於執行之記載，無從據此為強制執行之請求，再者異議人亦未先行向相對人聲請上開給付，其聲請難認為合法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㈡異議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主張異議人分別於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因下背痛住院15日，及11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因下背痛住院14日，應依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內容，每次最高給付10日，2次每次10日，合計20日，是相對人應依執行名義給付異議人20日之保險給付，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4,000元、及保險契約第11條約定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每日2,000元合計每日6,000元，20日共計12萬元之保險給付，而請求相對人給付異議人12萬元（見司執卷第7、8頁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記載）。系爭調解筆錄（聲請人為異議人）第2條約款為「（聲請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附約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天。但除(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之外，則提供病歷讓相對人進行實質審核後，依必要性給付，不侷限住院天數」（見司執卷第13頁）。足徵本件執行名義附有異議人「日後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内，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治療（每次最高給付天數為10日）」之停止條件，自應待條件（異議人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成就後始得就每次住院最高日數10日計算保險給付而為強制執行。

　㈢異議人另提出聲證四之2紙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司執卷第29、31頁），分別僅記載異議人「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4月29日至113年5月13日出院」、「診斷：下背痛、高尿酸血症。住院日自113年7月22日至113年8月5日出院」。惟查，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異議人患有「下背痛、高尿酸血症」與住院期間，其內容是否構成系爭調解筆錄所載「因(一)脊椎或椎間盤疾病（合併神經壓迫）、(二)下背痛或下背痛合併神經壓迫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亦即異議人是否因下背痛導致再次住院「復健『及』藥物治療」，尚屬有疑。況且，相對人對系爭調解筆錄條件是否成就已具狀有所爭執，且屬執行名義實體內容之爭執（見司執卷第69、70頁相對人聲明異議狀記載「本件異議人之住院原因，究屬『下背痛』抑或『高尿酸血症』，又兩者之比重為何，有無住院必要性等，應屬異議人須另行起訴請求，並由法院實體審查之範疇，異議人遽為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違誤」），已非本院民事執行處所能審認，需經事實審法院為實體調查證據，兩造進行攻防辯論後，始得認定。揆諸前開說明，異議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第2條約款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從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異議人猶執本件給付條件均已成就之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